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9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白凱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廖沅庭律師

被      告  黃鼎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胡東政律師

被      告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代表人  朱耿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世偉律師

            翁偉倫律師

            李宇洋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

字第13315號、第17886號、第21328號），因被告等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均自白犯罪（114年度審訴字第4005號），本院認宜由受

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判決如

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黃鼎文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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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

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二、白凱文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

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

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三、朱耿慶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

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

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四、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犯藥

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罰金新臺幣拾伍萬

元。　　

貳、沒收部分：

一、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均沒收。

二、已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陸拾陸萬肆仟肆佰壹拾元

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另應補充增列「被告朱耿

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審訴

字卷第97頁）；暨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㈦2、所載頁數「第3

17至325頁」應予更正為「第917至925頁」外，其餘均引用

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之依據：

　㈠按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一、

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

公定之國家處方集，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藥事法第6條

第1款定有明文。又製造、輸入藥品，應將其成分、原料藥

來源、規格、性能、製法之要旨，檢驗規格與方法及有關資

料或證件，連同原文和中文標籤、原文和中文仿單及樣品，

並繳納費用，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

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本法所稱偽藥，係指藥品

經稽查或檢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未經核准，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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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者。藥事法第39條、第2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一愛

公司）販售之「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

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均為藥事法第6條第1

款所定義之藥品，此有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暨衛

生福利部民國113年11月19日衛部中字第1130150235號函、1

14年5月23日衛部中字第1140121574號函在卷可憑（見他字

第265號卷第59至61頁、第917至925頁）；又臺北市政府衛

生局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被告天一愛公司檢查，並於檢查

紀錄表上明確記載涉犯藥事法第83條，交由被告白凱文簽名

等節，業據被告白凱文於警詢中供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

號卷第33頁），並有藥物食品化妝品檢查紀錄表附卷可稽

（見他字第265號卷第43至44頁）。此外，被告黃鼎文、白

凱文、朱耿慶均已知悉上開產品經判定為藥品一節，業據渠

等於偵查中供認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89頁、第493

至494頁、第498頁），是渠等知悉上開產品係屬藥事法第20

條第1款之偽藥。渠等並未即時下架，接續以被告天一愛公

司名義販售偽藥產品。是核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所

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販賣偽藥罪。另被告朱耿

慶行為時係被告天一愛公司之負責人一節，業據被告朱耿慶

坦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4頁），並有經濟部商工

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在卷可佐（見偵字第21328號卷

第335頁）。是被告朱耿慶因執行業務而犯販賣偽藥罪，被

告天一愛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7條規定科以同法第83條第1項

所定10倍以下之罰金。

　㈢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多次販賣偽藥行為，主觀上係

出於單一犯意而為之，客觀上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行，侵

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法

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

以評價，較為妥當，均依接續犯以一罪論處。　

　㈣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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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三人均無前科，此有法

院前案紀錄表在卷供參，素行良好。惟渠等經衛生單位查緝

告知上開產品屬偽藥，卻未即時下架，仍以被告朱耿慶擔任

代表人之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賣偽藥，損及我國藥品管

理，更藉由屏蔽政府機關IP位置之方式阻撓檢警及行政單位

調查，均應予非難；併考量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

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犯行，於偵查中已繳回犯罪所得（詳

後述）；併參以被告朱耿慶自述學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

無收入，已婚，育有1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

狀況；被告白凱文自述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從事零售

業，無收入，已婚，育有1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

經濟狀況；被告黃鼎文自述學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無

業，已婚，育有2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

（見本院審訴字卷第99至100頁）；暨渠等犯罪之動機、目

的及手段、犯罪所生危害、所得利益等一切情狀，爰就被告

四人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㈥緩刑：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等節，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考，渠等均因

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犯行，

並已繳回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是本院認渠等經此罪刑之

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而認所宣告之刑，以

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

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2、又為促使渠等能記取教訓，建立遵守法治之觀念，本院認

於緩刑宣告外，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

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上開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

起2年內，分別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15萬元。倘違

反上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緩刑之宣告

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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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6條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得向

法院聲請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

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前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

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

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定有明

文。復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

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

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

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

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再若查獲

之偽藥或禁藥未經行政機關依藥事法第79條第1項規定為沒

入銷燬，則依刑法第38條規定宣告沒收之（最高法院93年度

台上字第73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分述如下：

　㈠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以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賣偽

藥之所得共計166萬4,410元一節，業據被告黃鼎文、白凱

文、朱耿慶於偵查中供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90

頁、第494頁、第498頁），此乃渠等與被告天一愛公司犯罪

所得。上開犯罪所得於偵查中已全數繳回，此有台新國際商

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

在卷可查（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559至561頁），爰依刑法

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沒收。

　㈡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為被告天一愛公司所有，

且為其代表人即被告朱耿慶與被告白凱文、黃鼎文供販賣偽

藥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3項前段規定沒收。　　

　㈢至扣案如附表編號二、四、五所示之物，並非違禁物，其中

附表編號二、五所示之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部分，雖為被

告白凱文、黃鼎文所有、供渠等討論偽藥之販售事宜、架設

銷售網站等節，業據被告白凱文、黃鼎文於偵查中供述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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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96至497頁、第492至493頁），與

本案有相關，惟尚無證據證明係直接供本件販賣偽藥所用之

物；另其他編號所示之物，亦無證據證明屬供本案犯罪所用

或所得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啟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瑞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法　官　葉詩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琛琛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附表：
編

號

扣押物品編號及扣押物品名稱 所有人/

持有人/

保管人

備註

一 1-1：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39盒

1-2：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0盒

2-1：經中舒孅精粹EX共40盒

2-2：經中舒孅精粹EX共5盒

3-1：愛好孕漢方備孕調理精粹EX共4盒

4-1：愛小月漢方產後調理精粹EX共53盒

4-2：愛小月漢方產後調理精粹EX共5盒

5-1：愛月內漢方草本坐月子30日調理組合4盒

6-1：月經調理sample共127組

6-2：月經調理sample共24組　　

7-1：補身精粹320包

7-2：補身精粹24包

8-1：經中舒孅精粹EX共3034包

8-2：經中舒孅精粹EX共80包　

9-1：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340包

9-2：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90包　

10-1：淨化精粹280包

白凱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扣

押物品目錄表、扣押

物品翻拍照片（見偵

字第21328號卷第121

至123頁、第141至14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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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10-2：淨化精粹24包　

11-1：養氣精粹301包

11-2：養氣精粹24包　

二 12：天一愛公司開帳轉帳傳票2箱

13：天一愛公司營運文件1箱

14：Mac 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台（序號：G209P3

4R72）

15：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台（序號：HXK33TP

F9）

16：會計資料光碟2片

17：白凱文筆記型電腦取證光碟1片

18：公司筆記型電腦取證光碟1片　

19：I-Phone 14Pro 行動電話1支（含SIM卡0000000000號）

同上 同上

三 1：月經調理體驗組1497包

2：愛月內1盒

3：經中.舒孅精萃EX共109盒

4：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11盒

5：NEW【愛小月】51盒

6：NEW【愛好孕】1盒

7：愛小月1盒

楊彥杰 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刑事警察大隊扣押

物品目錄表、扣押

物品翻拍照片（見

偵字第21328號卷

第111頁、第169至

173頁）；

⑵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扣押物品代保管條

（見偵字第21328

號卷第163至 165

頁）。

四 8：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庫清單1張

9：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出貨歷程及天一愛202

4合約報價電子檔（存在隨身碟）1個

同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

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

目錄表、扣押物品翻

拍照片（見偵字第21

328號卷第111頁）

五 1：Samgsung S24 Ultra、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

2：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組）1台

黃鼎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

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

目錄表（見偵字第21

328號卷第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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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

114年度偵字第17886號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

　　被　　　告　白凱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顏宏律師

　　　　　　　　潘彥安律師

　　被　　　告　黃鼎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韋傑律師

　　　　　　　　吳維雅律師

　　被　　　告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代表人　朱耿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翁偉倫律師

　　　　　　　　陳世偉律師

　　　　　　　　李宇洋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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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事實

一、臺灣中藥典係經我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

固有典籍，如相關中藥製品之成分與固有典籍中所記載之各

藥帖之基準方成分相同，即屬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

品。如相關中藥製品之成分與固有典籍中所記載之各藥帖之

基準方成分有所不同，屬於原先固有典籍基準方之加、減方

時，則須進一步判斷該藥品變動之藥材種類比例。如該藥品

變動之藥材成分未達基準方藥材種類占比之2分之1以上，則

屬中藥基準方之加減方，將直接遭判定為藥事法第6條第1項

所規定之藥品；如該藥品變動之藥材成分達基準方藥材種類

占比之2分之1以上時，需進一步判斷中藥在該產品中之比

例，以認定是否屬於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品。另若

該產品係將中藥材加上雞、鴨、魚等肉類食材進行燉煮，則

屬於食補之範圍，並不受我國藥事法之管理。

二、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自民國111年10月7日起，透過陳慧

娟取得【愛小月】產品組合內之「淨化精萃」、「養氣精

萃」、「補身精萃」及【月經調理】產品組合內之「舒孅精

萃」、「美妍精萃」之藥液成分及比例後，由天一藥廠股份

有限公司負責製造「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

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以增加產品之適口

性；另外由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舒孅精

萃」、「美妍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一樣將藥

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以

增加產品之適口性。待「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

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製作完畢

後，由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之名義，透過黃鼎文申設之非爾沃整合行銷有限公

司架設之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及MOM

O、PCHome、蝦皮等管道銷售予消費者，並於【愛小月】之

產品銷售及介紹頁面中要求消費者須按照一定之療程順序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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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時向消費者宣稱飲用後可協助小產之女性將惡露（惡

露係指產後陰道所排出的分泌物，含有子宮裡的胎盤碎片、

血球、胎膜、胎便或毛髮等）排乾淨之醫療效能；另於【月

經調理】之產品銷售及介紹頁面中亦要求消費者須按照一定

之療程順序飲用，始可達調理月經之功效。

三、依「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

萃」、「美妍精萃」外包裝所記載之藥液成分內容及衛生福

利部所鑑定之結果，「淨化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

芎、丹參、赤芍、益母草、乾薑、炙甘草」等中藥材成分；

「養氣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黃耆、芍藥、熟地

黃、茯苓、白朮、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黨參、肉桂、

人參」等中藥材成分；「補身精萃」之藥液中含「黃耆、白

朮、黨參、熟地黃、當歸、芍藥、茯苓、川芎、桂枝、炙甘

草、大紅棗、枸杞子、黃精」等中藥材成分；「舒孅精萃」

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赤芍、桃仁、乾薑、炙甘草、益

母草」等中藥材成分；「美妍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

芎、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甘草、紅棗、枸

杞、肉桂、人參」等中藥材成分。而依臺灣中藥典之記載，

生化湯之基準方為「當歸、川芎、桃仁、黑薑、炙甘草」；

十全大補湯之基準方為「茯苓、白朮、人參、熟地黃、白

芍、炙甘草、黃耆、肉桂、當歸、川芎、生薑、大棗」，

「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

萃」、「美妍精萃」經衛生福利部依前開標準判定後認為，

「淨化精萃」、「舒孅精萃」均為生化湯基準方之加減方，

「養氣精萃」、「補身精萃」、「美妍精萃」則均為十全大

補湯基準方之加減方，均屬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

品。

四、衛生福利部遂於113年11月間透過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發文予

非爾沃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要求將「淨化精萃」、「養氣精

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

下架，同時告知前開商品均應依藥事法之相關規定進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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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嗣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又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

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

號2樓之辦公室內進行查緝，並於檢查紀錄表上明確記載天

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違反藥事法第83條販賣偽

藥之規定。惟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知

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

萃」、「美妍精萃」業經衛生福利部認定為藥事法所定義之

藥品，且知悉前開產品均未依藥事法第39條及相關規定申請

藥品許可證，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定義之偽藥後，仍共

同基於販賣偽藥之犯意聯絡，繼續透過官方網站及MOMO、PC

Home、蝦皮等管道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

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且為避免

遭檢、警及行政機關查緝，透過不詳管道取得我國政府機關

之IP位置資訊，透過屏蔽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以阻止相

關執法人員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官方網

站調查其等是否有繼續銷售偽藥產品，直至113年12月19日

始將「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

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全數下架，惟於此期間內共已

銷售高達新臺幣（下同）166萬4,410元之偽藥產品。

五、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

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朱耿慶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114年度偵字第17886號

卷第5頁至第16頁、第23

頁至第37頁、第107頁至

第120頁、第139頁至第14

3頁）

1、供稱天一愛本草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由伊

負責融資財務業務，被

告白凱文負責公司營

運，被告黃鼎文則負責

行銷，惟公司內產品販

售之決策伊、被告白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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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及黃鼎文均會參與之

事實。

2 、 坦 承 知 悉 「 淨 化 精

萃」、「養氣精萃」、

「補身精萃」、「舒孅

精萃」、「美妍精萃」

之濃縮液內含有中藥成

分，而「淨化精萃」、

「養氣精萃」、「補身

精萃」之藥液配方是由

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所提供，且在天一愛本

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開始銷售「淨化精

萃」、「養氣精萃」、

「補身精萃」前天一藥

廠就已經銷售前開產品

多年之事實。

3、坦承伊與被告白凱文、

黃鼎文於113年11月底就

已經陸續接到各地衛生

局之函文，且在苗栗縣

政府衛生局之函文中就

已 經 知 悉 「 淨 化 精

萃」、「養氣精萃」、

「補身精萃」、「舒孅

精萃」、「美妍精萃」

遭判定為藥品，惟仍持

續販售至113年12月19日

始將產品下架，並於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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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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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後還有私下將偽藥

產品銷售予親友之事

實。

㈡ 被告白凱文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

第633頁至第645頁；114

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6

頁至第19頁、第303頁至

第318頁、第345頁至第34

9頁）

1、坦承天一愛本草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由被

告朱耿慶擔任代表人，

處理行銷、人事業務；

被告黃鼎文負責行銷業

務；伊則負責生產、客

服、通路等業務，且伊

及被告朱耿慶、黃鼎文

均會參與產品規劃程序

之事實。

2 、 坦 承 知 悉 「 淨 化 精

萃」、「養氣精萃」、

「補身精萃」、「舒孅

精萃」、「美妍精萃」

之藥液內含有中藥材，

且當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

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查緝前就已經

知悉前開產品遭判定為

藥品，惟仍持續販賣至1

13年 12月才將產品下

架，待下架後仍於114年

1月間將偽藥產品私下銷

售予親友之事實。

3、供稱由天一藥廠股份有

限公司負責製造「淨化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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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萃 」 、 「 養 氣 精

萃」、「補身精萃」之

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

後，再將藥液送至漢田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

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

內；另外由恒安製藥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

造「舒孅精萃」、「美

妍精萃」之藥液，待藥

液製作完畢後，一樣將

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

添加進藥液內之事實。

4、坦承於知悉「淨化精

萃」、「養氣精萃」、

「補身精萃」、「舒孅

精萃」、「美妍精萃」

被認定為藥品後，在香

港架設Ladyherbs網站，

將我國消費者引導至Lad

yherbs網站下單，再將

偽藥產品寄回國內，以

此規避相關法規，並有

成功以前開方式將產品

售出之事實。

5、坦承於113年11月28日臺

北市政府衛生局前往天

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查緝時，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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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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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收執聯上有明確寫涉

犯藥事法第83條之事

實。

㈢ 被告黃鼎文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

卷第39頁至第50頁、第67

頁至第83頁、第303頁至

第318頁、第335頁至第33

8頁）

1、坦承於天一愛本草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負

責行銷業務，並有參與

經營之事實。

2、坦承對外銷售時有表示

「愛小月」產品可幫助

排除惡露，「月經調

理」產品可協助紓緩經

前症候群，並於113年年

初就已經衛生局告知此

種用字涉及影射療效之

事實。

3、坦承於113年11月28日臺

北市政府衛生局前往天

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查緝前就已經

知道「淨化精萃」、

「養氣精萃」、「補身

精 萃 」 、 「 舒 孅 精

萃」、「美妍精萃」遭

判定為藥品，但因為前

開產品之營業額不少，

故未即時下架，直至113

年12月19日才將產品下

架之事實。

4、坦承有依被告白凱文指

示將載有炙甘草成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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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產品標示下架，因

炙甘草並非藥食同源所

列舉之中藥材，並在將

產品標示移除後繼續販

售相關偽藥產品之事

實。

5、坦承於113年12月19日將

產品下架後，仍有私下

將【愛小月】產品組合

販售予朋友之事實。

6、坦承有將公家機關之IP

位置封鎖使政府機關人

員無法觀覽天一愛本草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銷售網站之事實。

㈣

證人即衛生福利部中醫藥

司科長謝采蓓於偵查中之

證述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

第551頁至第557頁）

證稱「淨化精萃」、「舒孅

精萃」為生化湯基準方之加

減方，「養氣精萃」、「補

身精萃」、「美妍精萃」則

為十全大補湯基準方之加減

方，均屬藥事法第6條第1款

所定義之藥品之事實。

㈤ 1、證人陳慧娟於偵查中

之證述

2、證人張皓翔於偵查中

之證述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

卷第273頁至第285頁）

證稱「淨化精萃」、「養氣

精萃」、「補身精萃」之藥

液是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

司所製造，再將藥液送至漢

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調味，

且在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開始販售「淨化

精萃」、「養氣精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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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身精萃」前，天一藥廠

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經透過天

一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銷售多年之事實。

㈥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藥物食

品化妝品檢查紀錄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

第43頁至第48頁）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有於113

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查緝，並在紀錄表上明確記

載涉犯藥事法第83條，且被

告白凱文當天有在現場之事

實。

㈦

1、衛生福利部113年11月

19日衛部中字第11301

50235號函文1份（114

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

59頁至第61頁）

2、衛生福利部114年5月2

3日衛部中字第114012

1574號函文1份（114

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

317頁至第325頁）

認定「淨化精萃」、「養氣

精萃」、「補身精萃」、

「舒孅精萃」、「美妍精

萃」均為藥事法第6條第1款

所定義之藥品之事實。

㈧

「可同時提供食品使用之

中藥材」品項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

第77頁至第79頁）

「淨化精萃」、「養氣精

萃」、「補身精萃」、「舒

孅精萃」、「美妍精萃」內

含有之當歸、川芎、桃仁、

黃耆、芍藥、熟地黃、茯

苓、白朮、炙甘草、黨參、

肉桂、人參均非藥食同源之

中藥材之事實。

㈨ 1、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

01

(續上頁)

第十七頁



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

站「淨化精萃」、

「養氣精萃」、「補

身精萃」、「舒孅精

萃」、「美妍精萃」

之銷售畫面擷圖28張

（114年度他字第265

號卷第83頁至第111

頁）

2、MOMO購物網頁面截圖1

4張（114年度他字第2

65號卷第177頁至第19

1頁）

3、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

站文章頁面及DCARD業

配文擷圖16張（114年

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1

7頁至第632頁）

黃鼎文有透過天一愛本

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官方網站銷售「淨化

精 萃 」 、 「 養 氣 精

萃」、「補身精萃」、

「舒孅精萃」、「美妍

精萃」之事實。

2、被告朱耿慶、白凱文、

黃鼎文有透過MOMO販售

「淨化精萃」、「養氣

精萃」、「補身精萃」

之事實。

3、於【愛小月】產品組合

之銷售頁面訂定服用

「淨化精萃」、「養氣

精萃」、「補身精萃」

之順序、天數，制定出1

5日、30日之療程之事

實。

4、於【月經調理】產品組

合之銷售頁面訂定服用

「舒孅精萃」、「美妍

精萃」之順序、時機之

事實。

5、於文章中表示「淨化精

萃」還有益母草可協助

「排除產後瘀血」，並

表示【愛小月】產品可

協助排惡露之事實。

㈩ 「淨化精萃」、「養氣精 1、「淨化精萃」藥液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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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補身精萃」產品

資料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

第126頁至第139頁）

「當歸、川芎、丹參、

赤芍、益母草、乾薑、

炙甘草」等中藥材之事

實。

2、「養氣精萃」藥液含有

「當歸、川芎、黃耆、

芍藥、熟地黃、茯苓、

白朮、炙甘草、大紅

棗、枸杞子、黨參、肉

桂、人參」等中藥材之

事實。

3、「補身精萃」藥液含有

「黃耆、白朮、黨參、

熟地黃、當歸、芍藥、

茯苓、川芎、桂枝、炙

甘草、大紅棗、枸杞

子、黃精」等中藥材之

事實。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數檢驗報告書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

第695頁）

「舒孅精萃」中實際含有之

中藥材成分為「桃仁」，惟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對外之產品標示卻刻

意記載為「核桃仁」，以謊

稱此為食品而非中藥材成分

之事實。

� 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

鼎文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

擷圖35張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

卷第391頁至第463頁）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

黃鼎文知悉如遭衛生福

利部判定產品為藥品須

直接停售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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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苗栗縣政府衛生局於113

年10月30日即告知天一

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淨化精萃」、

「養氣精萃」、「補身

精 萃 」 、 「 舒 孅 精

萃」、「美妍精萃」已

經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判定為藥品之事實。

3、被告白凱文於113年11月

21日要求將含有「炙甘

草」產品資訊之相關內

容均撤下之事實。

4、被告朱耿慶、白凱文、

黃鼎文於檢警查封所有

偽藥產品前將產品自倉

庫移出，並在知悉相關

產品遭判定為藥品後，

透過架設香港Ladyherbs

網站，再引導我國消費

者至 Ladyherbs 網站下

單，並將偽藥產品寄回

國內，試圖規避在我國

銷售偽藥一事，且有成

功以此方式銷售至我國

國內之事實。

5、被告朱耿慶、黃鼎文在

知悉相關產品遭判定為

藥品後，仍有分別於114

年1月8日及114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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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偽藥產品給親友之

事實。

6、被告朱耿慶、白凱文、

黃鼎文透過不詳方式取

得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

置，藉以將我國政府機

關之IP封鎖，使調查受

阻，同時將可瀏覽官方

網站之消費者引導至Lad

yherbs網站繼續販售偽

藥產品之事實。

�

自113年11月28日起天一

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於官方網站、MOMO及

蝦皮銷售含有「淨化精

萃」、「養氣精萃」、

「補身精萃」、「舒孅精

萃」、「美妍精萃」產品

之銷售統計資料1份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

卷第529頁至第545頁）

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

文於知悉「淨化精萃」、

「養氣精萃」、「補身精

萃」、「舒孅精萃」、「美

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後仍

持續販售至113年12月19日

始下架，期間之偽藥產品銷

售額共166萬4,410元之事

實。

�

1、透過本署電腦及個人

手機進入天一愛本草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官方網站之過程錄

影檔

2、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

份（114年度偵字第21

328號卷第547頁至第5

54頁）

透過本署電腦進入天一愛本

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

方網站便隨即遭跳轉封鎖，

禁止進入該網站；惟透過個

人手機進入同一網站即可順

利瀏覽網站內容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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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

第1項販賣偽藥罪嫌。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就上開

犯行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均論以共同正犯。被

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係基於單一之販售偽藥決意，而

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侵害者均為同一法益，各行

為獨立性可謂薄弱，依照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

強行分開，在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從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請均依接續犯一罪論處。又被

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朱耿

慶因執行業務，並以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名義對外販售偽藥，涉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罪，故就

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請依藥事法第87

條規定科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所定之10倍以下之罰金。

三、請審酌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後即

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

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業經衛生福利部判定屬於藥事

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並知悉前開產品均未依法申請

藥品許可證，故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定義之偽藥，惟仍

不願即時下架，而繼續將前開產品販售予消費者，甚至透過

架設香港網站之方式，透過海外網站之名義在我國國內繼續

銷售偽藥，以嘗試規避藥事法之相關規範，更藉由屏蔽政府

機關IP位置之方式阻撓檢警及行政單位調查其等犯行，以利

其等繼續從事本案違法行為，顯見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

鼎文於犯後不知悔改，視我國國民健康為無物，為其等個人

私利持續販售偽藥予我國民眾。惟於偵查中，被告朱耿慶、

白凱文、黃鼎文終坦承犯行，知所悔誤，並已於偵查中繳回

本案全數之犯罪所得166萬4,410元，此有匯款單1紙在卷可

證。遂請考量前開一切情狀，對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

文量處適當之刑。

四、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後透過天一

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MOMO及蝦皮銷售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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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

萃」、「美妍精萃」之產品，所獲得之犯罪所得166萬4,410

元已扣案，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另被告朱耿

慶、白凱文、黃鼎文生產前開產品及所生之其餘費用，依刑

法第38條之1於其立法理由中已揭示之「總額原則」，故認

不應予以扣除，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檢　察　官　吳啟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李佳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藥事法第87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第 82 條至第 86 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

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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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9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白凱文






選任辯護人  廖沅庭律師
被      告  黃鼎文






選任辯護人  胡東政律師
被      告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朱耿慶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世偉律師
            翁偉倫律師
            李宇洋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第17886號、第21328號），因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自白犯罪（114年度審訴字第4005號），本院認宜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黃鼎文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二、白凱文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三、朱耿慶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四、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　　
貳、沒收部分：
一、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均沒收。
二、已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陸拾陸萬肆仟肆佰壹拾元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另應補充增列「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審訴字卷第97頁）；暨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㈦2、所載頁數「第317至325頁」應予更正為「第917至925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之依據：
　㈠按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一、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公定之國家處方集，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藥事法第6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製造、輸入藥品，應將其成分、原料藥來源、規格、性能、製法之要旨，檢驗規格與方法及有關資料或證件，連同原文和中文標籤、原文和中文仿單及樣品，並繳納費用，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本法所稱偽藥，係指藥品經稽查或檢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藥事法第39條、第2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一愛公司）販售之「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均為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此有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暨衛生福利部民國113年11月19日衛部中字第1130150235號函、114年5月23日衛部中字第1140121574號函在卷可憑（見他字第265號卷第59至61頁、第917至925頁）；又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被告天一愛公司檢查，並於檢查紀錄表上明確記載涉犯藥事法第83條，交由被告白凱文簽名等節，業據被告白凱文於警詢中供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33頁），並有藥物食品化妝品檢查紀錄表附卷可稽（見他字第265號卷第43至44頁）。此外，被告黃鼎文、白凱文、朱耿慶均已知悉上開產品經判定為藥品一節，業據渠等於偵查中供認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89頁、第493至494頁、第498頁），是渠等知悉上開產品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之偽藥。渠等並未即時下架，接續以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售偽藥產品。是核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販賣偽藥罪。另被告朱耿慶行為時係被告天一愛公司之負責人一節，業據被告朱耿慶坦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4頁），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在卷可佐（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335頁）。是被告朱耿慶因執行業務而犯販賣偽藥罪，被告天一愛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7條規定科以同法第83條第1項所定10倍以下之罰金。
　㈢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多次販賣偽藥行為，主觀上係出於單一犯意而為之，客觀上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妥當，均依接續犯以一罪論處。　
　㈣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三人均無前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供參，素行良好。惟渠等經衛生單位查緝告知上開產品屬偽藥，卻未即時下架，仍以被告朱耿慶擔任代表人之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賣偽藥，損及我國藥品管理，更藉由屏蔽政府機關IP位置之方式阻撓檢警及行政單位調查，均應予非難；併考量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犯行，於偵查中已繳回犯罪所得（詳後述）；併參以被告朱耿慶自述學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無收入，已婚，育有1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白凱文自述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從事零售業，無收入，已婚，育有1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黃鼎文自述學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無業，已婚，育有2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訴字卷第99至100頁）；暨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犯罪所生危害、所得利益等一切情狀，爰就被告四人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㈥緩刑：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節，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考，渠等均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犯行，並已繳回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是本院認渠等經此罪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而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2、又為促使渠等能記取教訓，建立遵守法治之觀念，本院認於緩刑宣告外，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上開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分別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15萬元。倘違反上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緩刑之宣告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前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復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再若查獲之偽藥或禁藥未經行政機關依藥事法第79條第1項規定為沒入銷燬，則依刑法第38條規定宣告沒收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73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分述如下：
　㈠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以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賣偽藥之所得共計166萬4,410元一節，業據被告黃鼎文、白凱文、朱耿慶於偵查中供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90頁、第494頁、第498頁），此乃渠等與被告天一愛公司犯罪所得。上開犯罪所得於偵查中已全數繳回，此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查（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559至561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沒收。
　㈡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為被告天一愛公司所有，且為其代表人即被告朱耿慶與被告白凱文、黃鼎文供販賣偽藥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3項前段規定沒收。　　
　㈢至扣案如附表編號二、四、五所示之物，並非違禁物，其中附表編號二、五所示之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部分，雖為被告白凱文、黃鼎文所有、供渠等討論偽藥之販售事宜、架設銷售網站等節，業據被告白凱文、黃鼎文於偵查中供述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96至497頁、第492至493頁），與本案有相關，惟尚無證據證明係直接供本件販賣偽藥所用之物；另其他編號所示之物，亦無證據證明屬供本案犯罪所用或所得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啟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瑞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法　官　葉詩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琛琛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編號及扣押物品名稱

		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

		備註



		一

		1-1：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39盒
1-2：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0盒
2-1：經中舒孅精粹EX共40盒
2-2：經中舒孅精粹EX共5盒
3-1：愛好孕漢方備孕調理精粹EX共4盒
4-1：愛小月漢方產後調理精粹EX共53盒
4-2：愛小月漢方產後調理精粹EX共5盒
5-1：愛月內漢方草本坐月子30日調理組合4盒
6-1：月經調理sample共127組
6-2：月經調理sample共24組　　
7-1：補身精粹320包
7-2：補身精粹24包
8-1：經中舒孅精粹EX共3034包
8-2：經中舒孅精粹EX共80包　
9-1：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340包
9-2：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90包　
10-1：淨化精粹280包
10-2：淨化精粹24包　
11-1：養氣精粹301包
11-2：養氣精粹24包　

		白凱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21至123頁、第141至147頁）。



		二

		12：天一愛公司開帳轉帳傳票2箱
13：天一愛公司營運文件1箱
14：Mac 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台（序號：G209P34R72）
15：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台（序號：HXK33TPF9）
16：會計資料光碟2片
17：白凱文筆記型電腦取證光碟1片
18：公司筆記型電腦取證光碟1片　
19：I-Phone 14Pro 行動電話1支（含SIM卡0000000000號）

		同上

		同上



		三

		1：月經調理體驗組1497包
2：愛月內1盒
3：經中.舒孅精萃EX共109盒
4：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11盒
5：NEW【愛小月】51盒
6：NEW【愛好孕】1盒
7：愛小月1盒



		楊彥杰

		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11頁、第169至173頁）；
⑵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扣押物品代保管條（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63至165頁）。



		四

		8：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庫清單1張
9：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出貨歷程及天一愛2024合約報價電子檔（存在隨身碟）1個

		同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11頁）



		五

		1：Samgsung S24 Ultra、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
2：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組）1台

		黃鼎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33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
114年度偵字第17886號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
　　被　　　告　白凱文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顏宏律師

　　　　　　　　潘彥安律師

　　被　　　告　黃鼎文







　　選任辯護人　王韋傑律師

　　　　　　　　吳維雅律師

　　被　　　告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朱耿慶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翁偉倫律師

　　　　　　　　陳世偉律師

　　　　　　　　李宇洋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臺灣中藥典係經我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固有典籍，如相關中藥製品之成分與固有典籍中所記載之各藥帖之基準方成分相同，即屬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品。如相關中藥製品之成分與固有典籍中所記載之各藥帖之基準方成分有所不同，屬於原先固有典籍基準方之加、減方時，則須進一步判斷該藥品變動之藥材種類比例。如該藥品變動之藥材成分未達基準方藥材種類占比之2分之1以上，則屬中藥基準方之加減方，將直接遭判定為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品；如該藥品變動之藥材成分達基準方藥材種類占比之2分之1以上時，需進一步判斷中藥在該產品中之比例，以認定是否屬於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品。另若該產品係將中藥材加上雞、鴨、魚等肉類食材進行燉煮，則屬於食補之範圍，並不受我國藥事法之管理。
二、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自民國111年10月7日起，透過陳慧娟取得【愛小月】產品組合內之「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及【月經調理】產品組合內之「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成分及比例後，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以增加產品之適口性；另外由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一樣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以增加產品之適口性。待「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製作完畢後，由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透過黃鼎文申設之非爾沃整合行銷有限公司架設之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及MOMO、PCHome、蝦皮等管道銷售予消費者，並於【愛小月】之產品銷售及介紹頁面中要求消費者須按照一定之療程順序飲用，同時向消費者宣稱飲用後可協助小產之女性將惡露（惡露係指產後陰道所排出的分泌物，含有子宮裡的胎盤碎片、血球、胎膜、胎便或毛髮等）排乾淨之醫療效能；另於【月經調理】之產品銷售及介紹頁面中亦要求消費者須按照一定之療程順序飲用，始可達調理月經之功效。
三、依「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外包裝所記載之藥液成分內容及衛生福利部所鑑定之結果，「淨化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丹參、赤芍、益母草、乾薑、炙甘草」等中藥材成分；「養氣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黨參、肉桂、人參」等中藥材成分；「補身精萃」之藥液中含「黃耆、白朮、黨參、熟地黃、當歸、芍藥、茯苓、川芎、桂枝、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黃精」等中藥材成分；「舒孅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赤芍、桃仁、乾薑、炙甘草、益母草」等中藥材成分；「美妍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甘草、紅棗、枸杞、肉桂、人參」等中藥材成分。而依臺灣中藥典之記載，生化湯之基準方為「當歸、川芎、桃仁、黑薑、炙甘草」；十全大補湯之基準方為「茯苓、白朮、人參、熟地黃、白芍、炙甘草、黃耆、肉桂、當歸、川芎、生薑、大棗」，「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經衛生福利部依前開標準判定後認為，「淨化精萃」、「舒孅精萃」均為生化湯基準方之加減方，「養氣精萃」、「補身精萃」、「美妍精萃」則均為十全大補湯基準方之加減方，均屬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
四、衛生福利部遂於113年11月間透過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發文予非爾沃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要求將「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下架，同時告知前開商品均應依藥事法之相關規定進行管理。嗣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又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2樓之辦公室內進行查緝，並於檢查紀錄表上明確記載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違反藥事法第83條販賣偽藥之規定。惟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業經衛生福利部認定為藥事法所定義之藥品，且知悉前開產品均未依藥事法第39條及相關規定申請藥品許可證，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定義之偽藥後，仍共同基於販賣偽藥之犯意聯絡，繼續透過官方網站及MOMO、PCHome、蝦皮等管道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且為避免遭檢、警及行政機關查緝，透過不詳管道取得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資訊，透過屏蔽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以阻止相關執法人員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官方網站調查其等是否有繼續銷售偽藥產品，直至113年12月19日始將「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全數下架，惟於此期間內共已銷售高達新臺幣（下同）166萬4,410元之偽藥產品。
五、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朱耿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14年度偵字第17886號卷第5頁至第16頁、第23頁至第37頁、第107頁至第120頁、第139頁至第143頁）

		1、供稱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由伊負責融資財務業務，被告白凱文負責公司營運，被告黃鼎文則負責行銷，惟公司內產品販售之決策伊、被告白凱文及黃鼎文均會參與之事實。
2、坦承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濃縮液內含有中藥成分，而「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配方是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且在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始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前天一藥廠就已經銷售前開產品多年之事實。
3、坦承伊與被告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底就已經陸續接到各地衛生局之函文，且在苗栗縣政府衛生局之函文中就已經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惟仍持續販售至113年12月19日始將產品下架，並於114年1月後還有私下將偽藥產品銷售予親友之事實。



		㈡

		被告白凱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33頁至第645頁；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6頁至第19頁、第303頁至第318頁、第345頁至第349頁）

		1、坦承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由被告朱耿慶擔任代表人，處理行銷、人事業務；被告黃鼎文負責行銷業務；伊則負責生產、客服、通路等業務，且伊及被告朱耿慶、黃鼎文均會參與產品規劃程序之事實。
2、坦承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內含有中藥材，且當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緝前就已經知悉前開產品遭判定為藥品，惟仍持續販賣至113年12月才將產品下架，待下架後仍於114年1月間將偽藥產品私下銷售予親友之事實。
3、供稱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另外由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一樣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之事實。
4、坦承於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被認定為藥品後，在香港架設Ladyherbs網站，將我國消費者引導至Ladyherbs網站下單，再將偽藥產品寄回國內，以此規避相關法規，並有成功以前開方式將產品售出之事實。
5、坦承於113年11月28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緝時，給予之收執聯上有明確寫涉犯藥事法第83條之事實。



		㈢

		被告黃鼎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39頁至第50頁、第67頁至第83頁、第303頁至第318頁、第335頁至第338頁）

		1、坦承於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負責行銷業務，並有參與經營之事實。
2、坦承對外銷售時有表示「愛小月」產品可幫助排除惡露，「月經調理」產品可協助紓緩經前症候群，並於113年年初就已經衛生局告知此種用字涉及影射療效之事實。
3、坦承於113年11月28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緝前就已經知道「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但因為前開產品之營業額不少，故未即時下架，直至113年12月19日才將產品下架之事實。
4、坦承有依被告白凱文指示將載有炙甘草成分之相關產品標示下架，因炙甘草並非藥食同源所列舉之中藥材，並在將產品標示移除後繼續販售相關偽藥產品之事實。
5、坦承於113年12月19日將產品下架後，仍有私下將【愛小月】產品組合販售予朋友之事實。
6、坦承有將公家機關之IP位置封鎖使政府機關人員無法觀覽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銷售網站之事實。



		㈣

		證人即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科長謝采蓓於偵查中之證述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551頁至第557頁）

		證稱「淨化精萃」、「舒孅精萃」為生化湯基準方之加減方，「養氣精萃」、「補身精萃」、「美妍精萃」則為十全大補湯基準方之加減方，均屬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之事實。



		㈤

		1、證人陳慧娟於偵查中之證述
2、證人張皓翔於偵查中之證述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273頁至第285頁）

		證稱「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是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所製造，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調味，且在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始販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前，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經透過天一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多年之事實。



		㈥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藥物食品化妝品檢查紀錄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43頁至第48頁）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有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查緝，並在紀錄表上明確記載涉犯藥事法第83條，且被告白凱文當天有在現場之事實。



		㈦

		1、衛生福利部113年11月19日衛部中字第1130150235號函文1份（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59頁至第61頁）
2、衛生福利部114年5月23日衛部中字第1140121574號函文1份（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317頁至第325頁）

		認定「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均為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之事實。



		㈧

		「可同時提供食品使用之中藥材」品項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77頁至第79頁）

		「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內含有之當歸、川芎、桃仁、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炙甘草、黨參、肉桂、人參均非藥食同源之中藥材之事實。



		㈨

		1、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銷售畫面擷圖28張（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83頁至第111頁）
2、MOMO購物網頁面截圖14張（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177頁至第191頁）
3、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文章頁面及DCARD業配文擷圖16張（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17頁至第632頁）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有透過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事實。
2、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有透過MOMO販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事實。
3、於【愛小月】產品組合之銷售頁面訂定服用「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順序、天數，制定出15日、30日之療程之事實。
4、於【月經調理】產品組合之銷售頁面訂定服用「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順序、時機之事實。
5、於文章中表示「淨化精萃」還有益母草可協助「排除產後瘀血」，並表示【愛小月】產品可協助排惡露之事實。



		㈩

		「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產品資料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126頁至第139頁）

		1、「淨化精萃」藥液含有「當歸、川芎、丹參、赤芍、益母草、乾薑、炙甘草」等中藥材之事實。
2、「養氣精萃」藥液含有「當歸、川芎、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黨參、肉桂、人參」等中藥材之事實。
3、「補身精萃」藥液含有「黃耆、白朮、黨參、熟地黃、當歸、芍藥、茯苓、川芎、桂枝、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黃精」等中藥材之事實。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數檢驗報告書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95頁）

		「舒孅精萃」中實際含有之中藥材成分為「桃仁」，惟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外之產品標示卻刻意記載為「核桃仁」，以謊稱此為食品而非中藥材成分之事實。



		

		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擷圖35張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卷第391頁至第463頁）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知悉如遭衛生福利部判定產品為藥品須直接停售之事實。
2、苗栗縣政府衛生局於113年10月30日即告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已經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判定為藥品之事實。
3、被告白凱文於113年11月21日要求將含有「炙甘草」產品資訊之相關內容均撤下之事實。
4、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檢警查封所有偽藥產品前將產品自倉庫移出，並在知悉相關產品遭判定為藥品後，透過架設香港Ladyherbs網站，再引導我國消費者至Ladyherbs網站下單，並將偽藥產品寄回國內，試圖規避在我國銷售偽藥一事，且有成功以此方式銷售至我國國內之事實。
5、被告朱耿慶、黃鼎文在知悉相關產品遭判定為藥品後，仍有分別於114年1月8日及114年2月3日銷售偽藥產品給親友之事實。
6、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透過不詳方式取得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藉以將我國政府機關之IP封鎖，使調查受阻，同時將可瀏覽官方網站之消費者引導至Ladyherbs網站繼續販售偽藥產品之事實。



		

		自113年11月28日起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官方網站、MOMO及蝦皮銷售含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產品之銷售統計資料1份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卷第529頁至第545頁）

		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後仍持續販售至113年12月19日始下架，期間之偽藥產品銷售額共166萬4,410元之事實。



		

		1、透過本署電腦及個人手機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之過程錄影檔
2、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卷第547頁至第554頁）

		透過本署電腦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便隨即遭跳轉封鎖，禁止進入該網站；惟透過個人手機進入同一網站即可順利瀏覽網站內容之事實。







二、核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販賣偽藥罪嫌。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就上開犯行間，均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均論以共同正犯。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係基於單一之販售偽藥決意，而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侵害者均為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可謂薄弱，依照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從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請均依接續犯一罪論處。又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朱耿慶因執行業務，並以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對外販售偽藥，涉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罪，故就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請依藥事法第87條規定科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所定之10倍以下之罰金。
三、請審酌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後即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業經衛生福利部判定屬於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並知悉前開產品均未依法申請藥品許可證，故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定義之偽藥，惟仍不願即時下架，而繼續將前開產品販售予消費者，甚至透過架設香港網站之方式，透過海外網站之名義在我國國內繼續銷售偽藥，以嘗試規避藥事法之相關規範，更藉由屏蔽政府機關IP位置之方式阻撓檢警及行政單位調查其等犯行，以利其等繼續從事本案違法行為，顯見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犯後不知悔改，視我國國民健康為無物，為其等個人私利持續販售偽藥予我國民眾。惟於偵查中，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終坦承犯行，知所悔誤，並已於偵查中繳回本案全數之犯罪所得166萬4,410元，此有匯款單1紙在卷可證。遂請考量前開一切情狀，對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量處適當之刑。
四、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後透過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MOMO及蝦皮銷售含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產品，所獲得之犯罪所得166萬4,410元已扣案，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另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生產前開產品及所生之其餘費用，依刑法第38條之1於其立法理由中已揭示之「總額原則」，故認不應予以扣除，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檢　察　官　吳啟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李佳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藥事法第87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第 82 條至第 86 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
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
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9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白凱文







選任辯護人  廖沅庭律師

被      告  黃鼎文







選任辯護人  胡東政律師

被      告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朱耿慶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世偉律師

            翁偉倫律師

            李宇洋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

字第13315號、第17886號、第21328號），因被告等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均自白犯罪（114年度審訴字第4005號），本院認宜由受

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黃鼎文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

    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二、白凱文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

    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三、朱耿慶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

    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四、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犯藥

    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罰金新臺幣拾伍萬

    元。　　

貳、沒收部分：

一、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均沒收。

二、已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陸拾陸萬肆仟肆佰壹拾元

    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另應補充增列「被告朱耿

    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審訴

    字卷第97頁）；暨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㈦2、所載頁數「第31

    7至325頁」應予更正為「第917至925頁」外，其餘均引用檢

    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之依據：

　㈠按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一、

    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

    公定之國家處方集，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藥事法第6條

    第1款定有明文。又製造、輸入藥品，應將其成分、原料藥

    來源、規格、性能、製法之要旨，檢驗規格與方法及有關資

    料或證件，連同原文和中文標籤、原文和中文仿單及樣品，

    並繳納費用，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

    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本法所稱偽藥，係指藥品

    經稽查或檢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未經核准，擅自

    製造者。藥事法第39條、第2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一愛公司）販售之「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均為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此有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暨衛生福利部民國113年11月19日衛部中字第1130150235號函、114年5月23日衛部中字第1140121574號函在卷可憑（見他字第265號卷第59至61頁、第917至925頁）；又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被告天一愛公司檢查，並於檢查紀錄表上明確記載涉犯藥事法第83條，交由被告白凱文簽名等節，業據被告白凱文於警詢中供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33頁），並有藥物食品化妝品檢查紀錄表附卷可稽（見他字第265號卷第43至44頁）。此外，被告黃鼎文、白凱文、朱耿慶均已知悉上開產品經判定為藥品一節，業據渠等於偵查中供認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89頁、第493至494頁、第498頁），是渠等知悉上開產品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之偽藥。渠等並未即時下架，接續以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售偽藥產品。是核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販賣偽藥罪。另被告朱耿慶行為時係被告天一愛公司之負責人一節，業據被告朱耿慶坦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4頁），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在卷可佐（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335頁）。是被告朱耿慶因執行業務而犯販賣偽藥罪，被告天一愛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7條規定科以同法第83條第1項所定10倍以下之罰金。

　㈢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多次販賣偽藥行為，主觀上係

    出於單一犯意而為之，客觀上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行，侵

    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法

    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

    以評價，較為妥當，均依接續犯以一罪論處。　

　㈣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行

    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三人均無前科，此有法

    院前案紀錄表在卷供參，素行良好。惟渠等經衛生單位查緝

    告知上開產品屬偽藥，卻未即時下架，仍以被告朱耿慶擔任

    代表人之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賣偽藥，損及我國藥品管理

    ，更藉由屏蔽政府機關IP位置之方式阻撓檢警及行政單位調

    查，均應予非難；併考量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本

    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犯行，於偵查中已繳回犯罪所得（詳後

    述）；併參以被告朱耿慶自述學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無

    收入，已婚，育有1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

    況；被告白凱文自述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從事零售業

    ，無收入，已婚，育有1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

    濟狀況；被告黃鼎文自述學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無業，

    已婚，育有2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

    本院審訴字卷第99至100頁）；暨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及

    手段、犯罪所生危害、所得利益等一切情狀，爰就被告四人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㈥緩刑：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等節，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考，渠等均因

      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犯行，

      並已繳回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是本院認渠等經此罪刑之

      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而認所宣告之刑，以

      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

      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2、又為促使渠等能記取教訓，建立遵守法治之觀念，本院認

      於緩刑宣告外，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

      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上開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

      起2年內，分別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15萬元。倘違

      反上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緩刑之宣告

      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事訴訟法

      第476條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得向

      法院聲請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

    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前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

    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

    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

    。復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

    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

    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

    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

    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2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再若查獲之

    偽藥或禁藥未經行政機關依藥事法第79條第1項規定為沒入

    銷燬，則依刑法第38條規定宣告沒收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

    上字第73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分述如下：

　㈠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以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賣偽

    藥之所得共計166萬4,410元一節，業據被告黃鼎文、白凱文

    、朱耿慶於偵查中供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90頁、

    第494頁、第498頁），此乃渠等與被告天一愛公司犯罪所得

    。上開犯罪所得於偵查中已全數繳回，此有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國內匯款申請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在卷

    可查（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559至561頁），爰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沒收。

　㈡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為被告天一愛公司所有，

    且為其代表人即被告朱耿慶與被告白凱文、黃鼎文供販賣偽

    藥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3項前段規定沒收。　　

　㈢至扣案如附表編號二、四、五所示之物，並非違禁物，其中

    附表編號二、五所示之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部分，雖為被

    告白凱文、黃鼎文所有、供渠等討論偽藥之販售事宜、架設

    銷售網站等節，業據被告白凱文、黃鼎文於偵查中供述在卷

    （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96至497頁、第492至493頁），與

    本案有相關，惟尚無證據證明係直接供本件販賣偽藥所用之

    物；另其他編號所示之物，亦無證據證明屬供本案犯罪所用

    或所得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啟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瑞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法　官　葉詩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琛琛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編號及扣押物品名稱 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 備註 一 1-1：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39盒 1-2：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0盒 2-1：經中舒孅精粹EX共40盒 2-2：經中舒孅精粹EX共5盒 3-1：愛好孕漢方備孕調理精粹EX共4盒 4-1：愛小月漢方產後調理精粹EX共53盒 4-2：愛小月漢方產後調理精粹EX共5盒 5-1：愛月內漢方草本坐月子30日調理組合4盒 6-1：月經調理sample共127組 6-2：月經調理sample共24組　　 7-1：補身精粹320包 7-2：補身精粹24包 8-1：經中舒孅精粹EX共3034包 8-2：經中舒孅精粹EX共80包　 9-1：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340包 9-2：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90包　 10-1：淨化精粹280包 10-2：淨化精粹24包　 11-1：養氣精粹301包 11-2：養氣精粹24包　 白凱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21至123頁、第141至147頁）。 二 12：天一愛公司開帳轉帳傳票2箱 13：天一愛公司營運文件1箱 14：Mac 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台（序號：G209P34R72） 15：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台（序號：HXK33TPF9） 16：會計資料光碟2片 17：白凱文筆記型電腦取證光碟1片 18：公司筆記型電腦取證光碟1片　 19：I-Phone 14Pro 行動電話1支（含SIM卡0000000000號） 同上 同上 三 1：月經調理體驗組1497包 2：愛月內1盒 3：經中.舒孅精萃EX共109盒 4：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11盒 5：NEW【愛小月】51盒 6：NEW【愛好孕】1盒 7：愛小月1盒  楊彥杰 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11頁、第169至173頁）； ⑵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扣押物品代保管條（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63至165頁）。 四 8：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庫清單1張 9：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出貨歷程及天一愛2024合約報價電子檔（存在隨身碟）1個 同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11頁） 五 1：Samgsung S24 Ultra、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 2：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組）1台 黃鼎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33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

114年度偵字第17886號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

　　被　　　告　白凱文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顏宏律師

　　　　　　　　潘彥安律師

　　被　　　告　黃鼎文







　　選任辯護人　王韋傑律師

　　　　　　　　吳維雅律師

　　被　　　告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朱耿慶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翁偉倫律師

　　　　　　　　陳世偉律師

　　　　　　　　李宇洋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臺灣中藥典係經我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

    固有典籍，如相關中藥製品之成分與固有典籍中所記載之各

    藥帖之基準方成分相同，即屬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

    品。如相關中藥製品之成分與固有典籍中所記載之各藥帖之

    基準方成分有所不同，屬於原先固有典籍基準方之加、減方

    時，則須進一步判斷該藥品變動之藥材種類比例。如該藥品

    變動之藥材成分未達基準方藥材種類占比之2分之1以上，則

    屬中藥基準方之加減方，將直接遭判定為藥事法第6條第1項

    所規定之藥品；如該藥品變動之藥材成分達基準方藥材種類

    占比之2分之1以上時，需進一步判斷中藥在該產品中之比例

    ，以認定是否屬於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品。另若該

    產品係將中藥材加上雞、鴨、魚等肉類食材進行燉煮，則屬

    於食補之範圍，並不受我國藥事法之管理。

二、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自民國111年10月7日起，透過陳慧

    娟取得【愛小月】產品組合內之「淨化精萃」、「養氣精萃

    」、「補身精萃」及【月經調理】產品組合內之「舒孅精萃

    」、「美妍精萃」之藥液成分及比例後，由天一藥廠股份有

    限公司負責製造「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

    」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以增加產品之適口性；

    另外由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舒孅精萃」、

    「美妍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一樣將藥液送至

    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以增加產

    品之適口性。待「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

    」、「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製作完畢後，由朱

    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名義，透過黃鼎文申設之非爾沃整合行銷有限公司架設之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及MOMO、PCHome

    、蝦皮等管道銷售予消費者，並於【愛小月】之產品銷售及

    介紹頁面中要求消費者須按照一定之療程順序飲用，同時向

    消費者宣稱飲用後可協助小產之女性將惡露（惡露係指產後

    陰道所排出的分泌物，含有子宮裡的胎盤碎片、血球、胎膜

    、胎便或毛髮等）排乾淨之醫療效能；另於【月經調理】之

    產品銷售及介紹頁面中亦要求消費者須按照一定之療程順序

    飲用，始可達調理月經之功效。

三、依「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

    萃」、「美妍精萃」外包裝所記載之藥液成分內容及衛生福

    利部所鑑定之結果，「淨化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

    、丹參、赤芍、益母草、乾薑、炙甘草」等中藥材成分；「

    養氣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黃耆、芍藥、熟地黃

    、茯苓、白朮、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黨參、肉桂、人

    參」等中藥材成分；「補身精萃」之藥液中含「黃耆、白朮

    、黨參、熟地黃、當歸、芍藥、茯苓、川芎、桂枝、炙甘草

    、大紅棗、枸杞子、黃精」等中藥材成分；「舒孅精萃」之

    藥液中含「當歸、川芎、赤芍、桃仁、乾薑、炙甘草、益母

    草」等中藥材成分；「美妍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

    、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甘草、紅棗、枸杞、

    肉桂、人參」等中藥材成分。而依臺灣中藥典之記載，生化

    湯之基準方為「當歸、川芎、桃仁、黑薑、炙甘草」；十全

    大補湯之基準方為「茯苓、白朮、人參、熟地黃、白芍、炙

    甘草、黃耆、肉桂、當歸、川芎、生薑、大棗」，「淨化精

    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

    妍精萃」經衛生福利部依前開標準判定後認為，「淨化精萃

    」、「舒孅精萃」均為生化湯基準方之加減方，「養氣精萃

    」、「補身精萃」、「美妍精萃」則均為十全大補湯基準方

    之加減方，均屬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

四、衛生福利部遂於113年11月間透過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發文予

    非爾沃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要求將「淨化精萃」、「養氣精萃

    」、「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下

    架，同時告知前開商品均應依藥事法之相關規定進行管理。

    嗣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又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2樓之辦

    公室內進行查緝，並於檢查紀錄表上明確記載天一愛本草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違反藥事法第83條販賣偽藥之規定。

    惟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知悉「淨化精

    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

    妍精萃」業經衛生福利部認定為藥事法所定義之藥品，且知

    悉前開產品均未依藥事法第39條及相關規定申請藥品許可證

    ，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定義之偽藥後，仍共同基於販賣

    偽藥之犯意聯絡，繼續透過官方網站及MOMO、PCHome、蝦皮

    等管道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

    「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且為避免遭檢、警及

    行政機關查緝，透過不詳管道取得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資

    訊，透過屏蔽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以阻止相關執法人員

    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官方網站調查其等

    是否有繼續銷售偽藥產品，直至113年12月19日始將「淨化

    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

    美妍精萃」等產品全數下架，惟於此期間內共已銷售高達新

    臺幣（下同）166萬4,410元之偽藥產品。

五、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

    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朱耿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14年度偵字第17886號卷第5頁至第16頁、第23頁至第37頁、第107頁至第120頁、第139頁至第143頁） 1、供稱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由伊負責融資財務業務，被告白凱文負責公司營運，被告黃鼎文則負責行銷，惟公司內產品販售之決策伊、被告白凱文及黃鼎文均會參與之事實。 2、坦承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濃縮液內含有中藥成分，而「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配方是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且在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始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前天一藥廠就已經銷售前開產品多年之事實。 3、坦承伊與被告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底就已經陸續接到各地衛生局之函文，且在苗栗縣政府衛生局之函文中就已經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惟仍持續販售至113年12月19日始將產品下架，並於114年1月後還有私下將偽藥產品銷售予親友之事實。 ㈡ 被告白凱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33頁至第645頁；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6頁至第19頁、第303頁至第318頁、第345頁至第349頁） 1、坦承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由被告朱耿慶擔任代表人，處理行銷、人事業務；被告黃鼎文負責行銷業務；伊則負責生產、客服、通路等業務，且伊及被告朱耿慶、黃鼎文均會參與產品規劃程序之事實。 2、坦承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內含有中藥材，且當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緝前就已經知悉前開產品遭判定為藥品，惟仍持續販賣至113年12月才將產品下架，待下架後仍於114年1月間將偽藥產品私下銷售予親友之事實。 3、供稱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另外由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一樣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之事實。 4、坦承於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被認定為藥品後，在香港架設Ladyherbs網站，將我國消費者引導至Ladyherbs網站下單，再將偽藥產品寄回國內，以此規避相關法規，並有成功以前開方式將產品售出之事實。 5、坦承於113年11月28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緝時，給予之收執聯上有明確寫涉犯藥事法第83條之事實。 ㈢ 被告黃鼎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39頁至第50頁、第67頁至第83頁、第303頁至第318頁、第335頁至第338頁） 1、坦承於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負責行銷業務，並有參與經營之事實。 2、坦承對外銷售時有表示「愛小月」產品可幫助排除惡露，「月經調理」產品可協助紓緩經前症候群，並於113年年初就已經衛生局告知此種用字涉及影射療效之事實。 3、坦承於113年11月28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緝前就已經知道「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但因為前開產品之營業額不少，故未即時下架，直至113年12月19日才將產品下架之事實。 4、坦承有依被告白凱文指示將載有炙甘草成分之相關產品標示下架，因炙甘草並非藥食同源所列舉之中藥材，並在將產品標示移除後繼續販售相關偽藥產品之事實。 5、坦承於113年12月19日將產品下架後，仍有私下將【愛小月】產品組合販售予朋友之事實。 6、坦承有將公家機關之IP位置封鎖使政府機關人員無法觀覽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銷售網站之事實。 ㈣ 證人即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科長謝采蓓於偵查中之證述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551頁至第557頁） 證稱「淨化精萃」、「舒孅精萃」為生化湯基準方之加減方，「養氣精萃」、「補身精萃」、「美妍精萃」則為十全大補湯基準方之加減方，均屬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之事實。 ㈤ 1、證人陳慧娟於偵查中之證述 2、證人張皓翔於偵查中之證述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273頁至第285頁） 證稱「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是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所製造，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調味，且在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始販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前，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經透過天一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多年之事實。 ㈥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藥物食品化妝品檢查紀錄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43頁至第48頁）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有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查緝，並在紀錄表上明確記載涉犯藥事法第83條，且被告白凱文當天有在現場之事實。 ㈦ 1、衛生福利部113年11月19日衛部中字第1130150235號函文1份（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59頁至第61頁） 2、衛生福利部114年5月23日衛部中字第1140121574號函文1份（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317頁至第325頁） 認定「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均為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之事實。 ㈧ 「可同時提供食品使用之中藥材」品項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77頁至第79頁） 「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內含有之當歸、川芎、桃仁、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炙甘草、黨參、肉桂、人參均非藥食同源之中藥材之事實。 ㈨ 1、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銷售畫面擷圖28張（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83頁至第111頁） 2、MOMO購物網頁面截圖14張（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177頁至第191頁） 3、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文章頁面及DCARD業配文擷圖16張（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17頁至第632頁）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有透過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事實。 2、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有透過MOMO販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事實。 3、於【愛小月】產品組合之銷售頁面訂定服用「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順序、天數，制定出15日、30日之療程之事實。 4、於【月經調理】產品組合之銷售頁面訂定服用「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順序、時機之事實。 5、於文章中表示「淨化精萃」還有益母草可協助「排除產後瘀血」，並表示【愛小月】產品可協助排惡露之事實。 ㈩ 「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產品資料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126頁至第139頁） 1、「淨化精萃」藥液含有「當歸、川芎、丹參、赤芍、益母草、乾薑、炙甘草」等中藥材之事實。 2、「養氣精萃」藥液含有「當歸、川芎、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黨參、肉桂、人參」等中藥材之事實。 3、「補身精萃」藥液含有「黃耆、白朮、黨參、熟地黃、當歸、芍藥、茯苓、川芎、桂枝、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黃精」等中藥材之事實。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數檢驗報告書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95頁） 「舒孅精萃」中實際含有之中藥材成分為「桃仁」，惟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外之產品標示卻刻意記載為「核桃仁」，以謊稱此為食品而非中藥材成分之事實。  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擷圖35張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卷第391頁至第463頁）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知悉如遭衛生福利部判定產品為藥品須直接停售之事實。 2、苗栗縣政府衛生局於113年10月30日即告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已經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判定為藥品之事實。 3、被告白凱文於113年11月21日要求將含有「炙甘草」產品資訊之相關內容均撤下之事實。 4、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檢警查封所有偽藥產品前將產品自倉庫移出，並在知悉相關產品遭判定為藥品後，透過架設香港Ladyherbs網站，再引導我國消費者至Ladyherbs網站下單，並將偽藥產品寄回國內，試圖規避在我國銷售偽藥一事，且有成功以此方式銷售至我國國內之事實。 5、被告朱耿慶、黃鼎文在知悉相關產品遭判定為藥品後，仍有分別於114年1月8日及114年2月3日銷售偽藥產品給親友之事實。 6、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透過不詳方式取得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藉以將我國政府機關之IP封鎖，使調查受阻，同時將可瀏覽官方網站之消費者引導至Ladyherbs網站繼續販售偽藥產品之事實。  自113年11月28日起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官方網站、MOMO及蝦皮銷售含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產品之銷售統計資料1份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卷第529頁至第545頁） 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後仍持續販售至113年12月19日始下架，期間之偽藥產品銷售額共166萬4,410元之事實。  1、透過本署電腦及個人手機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之過程錄影檔 2、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卷第547頁至第554頁） 透過本署電腦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便隨即遭跳轉封鎖，禁止進入該網站；惟透過個人手機進入同一網站即可順利瀏覽網站內容之事實。 

二、核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

    第1項販賣偽藥罪嫌。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就上開

    犯行間，均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均論以共同正犯。被告朱

    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係基於單一之販售偽藥決意，而於密

    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侵害者均為同一法益，各行為獨

    立性可謂薄弱，依照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

    分開，在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從而合為

    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請均依接續犯一罪論處。又被告天

    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朱耿慶因

    執行業務，並以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名

    義對外販售偽藥，涉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罪，故就被告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請依藥事法第87條規

    定科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所定之10倍以下之罰金。

三、請審酌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後即

    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

    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業經衛生福利部判定屬於藥事

    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並知悉前開產品均未依法申請

    藥品許可證，故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定義之偽藥，惟仍

    不願即時下架，而繼續將前開產品販售予消費者，甚至透過

    架設香港網站之方式，透過海外網站之名義在我國國內繼續

    銷售偽藥，以嘗試規避藥事法之相關規範，更藉由屏蔽政府

    機關IP位置之方式阻撓檢警及行政單位調查其等犯行，以利

    其等繼續從事本案違法行為，顯見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

    鼎文於犯後不知悔改，視我國國民健康為無物，為其等個人

    私利持續販售偽藥予我國民眾。惟於偵查中，被告朱耿慶、

    白凱文、黃鼎文終坦承犯行，知所悔誤，並已於偵查中繳回

    本案全數之犯罪所得166萬4,410元，此有匯款單1紙在卷可

    證。遂請考量前開一切情狀，對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

    文量處適當之刑。

四、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後透過天一

    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MOMO及蝦皮銷售含

    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

    萃」、「美妍精萃」之產品，所獲得之犯罪所得166萬4,410

    元已扣案，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另被告朱耿

    慶、白凱文、黃鼎文生產前開產品及所生之其餘費用，依刑

    法第38條之1於其立法理由中已揭示之「總額原則」，故認

    不應予以扣除，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檢　察　官　吳啟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李佳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藥事法第87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第 82 條至第 86 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

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

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9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白凱文






選任辯護人  廖沅庭律師
被      告  黃鼎文






選任辯護人  胡東政律師
被      告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朱耿慶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世偉律師
            翁偉倫律師
            李宇洋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第17886號、第21328號），因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自白犯罪（114年度審訴字第4005號），本院認宜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黃鼎文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二、白凱文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三、朱耿慶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四、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　　
貳、沒收部分：
一、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均沒收。
二、已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陸拾陸萬肆仟肆佰壹拾元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另應補充增列「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審訴字卷第97頁）；暨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㈦2、所載頁數「第317至325頁」應予更正為「第917至925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之依據：
　㈠按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一、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公定之國家處方集，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藥事法第6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製造、輸入藥品，應將其成分、原料藥來源、規格、性能、製法之要旨，檢驗規格與方法及有關資料或證件，連同原文和中文標籤、原文和中文仿單及樣品，並繳納費用，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本法所稱偽藥，係指藥品經稽查或檢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藥事法第39條、第2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一愛公司）販售之「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均為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此有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暨衛生福利部民國113年11月19日衛部中字第1130150235號函、114年5月23日衛部中字第1140121574號函在卷可憑（見他字第265號卷第59至61頁、第917至925頁）；又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被告天一愛公司檢查，並於檢查紀錄表上明確記載涉犯藥事法第83條，交由被告白凱文簽名等節，業據被告白凱文於警詢中供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33頁），並有藥物食品化妝品檢查紀錄表附卷可稽（見他字第265號卷第43至44頁）。此外，被告黃鼎文、白凱文、朱耿慶均已知悉上開產品經判定為藥品一節，業據渠等於偵查中供認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89頁、第493至494頁、第498頁），是渠等知悉上開產品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之偽藥。渠等並未即時下架，接續以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售偽藥產品。是核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販賣偽藥罪。另被告朱耿慶行為時係被告天一愛公司之負責人一節，業據被告朱耿慶坦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4頁），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在卷可佐（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335頁）。是被告朱耿慶因執行業務而犯販賣偽藥罪，被告天一愛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7條規定科以同法第83條第1項所定10倍以下之罰金。
　㈢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多次販賣偽藥行為，主觀上係出於單一犯意而為之，客觀上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妥當，均依接續犯以一罪論處。　
　㈣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三人均無前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供參，素行良好。惟渠等經衛生單位查緝告知上開產品屬偽藥，卻未即時下架，仍以被告朱耿慶擔任代表人之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賣偽藥，損及我國藥品管理，更藉由屏蔽政府機關IP位置之方式阻撓檢警及行政單位調查，均應予非難；併考量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犯行，於偵查中已繳回犯罪所得（詳後述）；併參以被告朱耿慶自述學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無收入，已婚，育有1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白凱文自述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從事零售業，無收入，已婚，育有1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黃鼎文自述學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無業，已婚，育有2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訴字卷第99至100頁）；暨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犯罪所生危害、所得利益等一切情狀，爰就被告四人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㈥緩刑：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節，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考，渠等均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犯行，並已繳回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是本院認渠等經此罪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而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2、又為促使渠等能記取教訓，建立遵守法治之觀念，本院認於緩刑宣告外，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上開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分別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15萬元。倘違反上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緩刑之宣告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前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復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再若查獲之偽藥或禁藥未經行政機關依藥事法第79條第1項規定為沒入銷燬，則依刑法第38條規定宣告沒收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73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分述如下：
　㈠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以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賣偽藥之所得共計166萬4,410元一節，業據被告黃鼎文、白凱文、朱耿慶於偵查中供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90頁、第494頁、第498頁），此乃渠等與被告天一愛公司犯罪所得。上開犯罪所得於偵查中已全數繳回，此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查（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559至561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沒收。
　㈡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為被告天一愛公司所有，且為其代表人即被告朱耿慶與被告白凱文、黃鼎文供販賣偽藥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3項前段規定沒收。　　
　㈢至扣案如附表編號二、四、五所示之物，並非違禁物，其中附表編號二、五所示之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部分，雖為被告白凱文、黃鼎文所有、供渠等討論偽藥之販售事宜、架設銷售網站等節，業據被告白凱文、黃鼎文於偵查中供述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96至497頁、第492至493頁），與本案有相關，惟尚無證據證明係直接供本件販賣偽藥所用之物；另其他編號所示之物，亦無證據證明屬供本案犯罪所用或所得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啟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瑞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法　官　葉詩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琛琛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編號及扣押物品名稱

		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

		備註



		一

		1-1：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39盒
1-2：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0盒
2-1：經中舒孅精粹EX共40盒
2-2：經中舒孅精粹EX共5盒
3-1：愛好孕漢方備孕調理精粹EX共4盒
4-1：愛小月漢方產後調理精粹EX共53盒
4-2：愛小月漢方產後調理精粹EX共5盒
5-1：愛月內漢方草本坐月子30日調理組合4盒
6-1：月經調理sample共127組
6-2：月經調理sample共24組　　
7-1：補身精粹320包
7-2：補身精粹24包
8-1：經中舒孅精粹EX共3034包
8-2：經中舒孅精粹EX共80包　
9-1：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340包
9-2：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90包　
10-1：淨化精粹280包
10-2：淨化精粹24包　
11-1：養氣精粹301包
11-2：養氣精粹24包　

		白凱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21至123頁、第141至147頁）。



		二

		12：天一愛公司開帳轉帳傳票2箱
13：天一愛公司營運文件1箱
14：Mac 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台（序號：G209P34R72）
15：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台（序號：HXK33TPF9）
16：會計資料光碟2片
17：白凱文筆記型電腦取證光碟1片
18：公司筆記型電腦取證光碟1片　
19：I-Phone 14Pro 行動電話1支（含SIM卡0000000000號）

		同上

		同上



		三

		1：月經調理體驗組1497包
2：愛月內1盒
3：經中.舒孅精萃EX共109盒
4：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11盒
5：NEW【愛小月】51盒
6：NEW【愛好孕】1盒
7：愛小月1盒



		楊彥杰

		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11頁、第169至173頁）；
⑵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扣押物品代保管條（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63至165頁）。



		四

		8：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庫清單1張
9：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出貨歷程及天一愛2024合約報價電子檔（存在隨身碟）1個

		同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11頁）



		五

		1：Samgsung S24 Ultra、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
2：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組）1台

		黃鼎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33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
114年度偵字第17886號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
　　被　　　告　白凱文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顏宏律師

　　　　　　　　潘彥安律師

　　被　　　告　黃鼎文







　　選任辯護人　王韋傑律師

　　　　　　　　吳維雅律師

　　被　　　告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朱耿慶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翁偉倫律師

　　　　　　　　陳世偉律師

　　　　　　　　李宇洋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臺灣中藥典係經我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固有典籍，如相關中藥製品之成分與固有典籍中所記載之各藥帖之基準方成分相同，即屬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品。如相關中藥製品之成分與固有典籍中所記載之各藥帖之基準方成分有所不同，屬於原先固有典籍基準方之加、減方時，則須進一步判斷該藥品變動之藥材種類比例。如該藥品變動之藥材成分未達基準方藥材種類占比之2分之1以上，則屬中藥基準方之加減方，將直接遭判定為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品；如該藥品變動之藥材成分達基準方藥材種類占比之2分之1以上時，需進一步判斷中藥在該產品中之比例，以認定是否屬於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品。另若該產品係將中藥材加上雞、鴨、魚等肉類食材進行燉煮，則屬於食補之範圍，並不受我國藥事法之管理。
二、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自民國111年10月7日起，透過陳慧娟取得【愛小月】產品組合內之「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及【月經調理】產品組合內之「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成分及比例後，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以增加產品之適口性；另外由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一樣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以增加產品之適口性。待「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製作完畢後，由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透過黃鼎文申設之非爾沃整合行銷有限公司架設之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及MOMO、PCHome、蝦皮等管道銷售予消費者，並於【愛小月】之產品銷售及介紹頁面中要求消費者須按照一定之療程順序飲用，同時向消費者宣稱飲用後可協助小產之女性將惡露（惡露係指產後陰道所排出的分泌物，含有子宮裡的胎盤碎片、血球、胎膜、胎便或毛髮等）排乾淨之醫療效能；另於【月經調理】之產品銷售及介紹頁面中亦要求消費者須按照一定之療程順序飲用，始可達調理月經之功效。
三、依「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外包裝所記載之藥液成分內容及衛生福利部所鑑定之結果，「淨化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丹參、赤芍、益母草、乾薑、炙甘草」等中藥材成分；「養氣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黨參、肉桂、人參」等中藥材成分；「補身精萃」之藥液中含「黃耆、白朮、黨參、熟地黃、當歸、芍藥、茯苓、川芎、桂枝、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黃精」等中藥材成分；「舒孅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赤芍、桃仁、乾薑、炙甘草、益母草」等中藥材成分；「美妍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甘草、紅棗、枸杞、肉桂、人參」等中藥材成分。而依臺灣中藥典之記載，生化湯之基準方為「當歸、川芎、桃仁、黑薑、炙甘草」；十全大補湯之基準方為「茯苓、白朮、人參、熟地黃、白芍、炙甘草、黃耆、肉桂、當歸、川芎、生薑、大棗」，「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經衛生福利部依前開標準判定後認為，「淨化精萃」、「舒孅精萃」均為生化湯基準方之加減方，「養氣精萃」、「補身精萃」、「美妍精萃」則均為十全大補湯基準方之加減方，均屬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
四、衛生福利部遂於113年11月間透過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發文予非爾沃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要求將「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下架，同時告知前開商品均應依藥事法之相關規定進行管理。嗣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又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2樓之辦公室內進行查緝，並於檢查紀錄表上明確記載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違反藥事法第83條販賣偽藥之規定。惟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業經衛生福利部認定為藥事法所定義之藥品，且知悉前開產品均未依藥事法第39條及相關規定申請藥品許可證，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定義之偽藥後，仍共同基於販賣偽藥之犯意聯絡，繼續透過官方網站及MOMO、PCHome、蝦皮等管道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且為避免遭檢、警及行政機關查緝，透過不詳管道取得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資訊，透過屏蔽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以阻止相關執法人員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官方網站調查其等是否有繼續銷售偽藥產品，直至113年12月19日始將「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全數下架，惟於此期間內共已銷售高達新臺幣（下同）166萬4,410元之偽藥產品。
五、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朱耿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14年度偵字第17886號卷第5頁至第16頁、第23頁至第37頁、第107頁至第120頁、第139頁至第143頁）

		1、供稱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由伊負責融資財務業務，被告白凱文負責公司營運，被告黃鼎文則負責行銷，惟公司內產品販售之決策伊、被告白凱文及黃鼎文均會參與之事實。
2、坦承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濃縮液內含有中藥成分，而「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配方是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且在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始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前天一藥廠就已經銷售前開產品多年之事實。
3、坦承伊與被告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底就已經陸續接到各地衛生局之函文，且在苗栗縣政府衛生局之函文中就已經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惟仍持續販售至113年12月19日始將產品下架，並於114年1月後還有私下將偽藥產品銷售予親友之事實。



		㈡

		被告白凱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33頁至第645頁；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6頁至第19頁、第303頁至第318頁、第345頁至第349頁）

		1、坦承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由被告朱耿慶擔任代表人，處理行銷、人事業務；被告黃鼎文負責行銷業務；伊則負責生產、客服、通路等業務，且伊及被告朱耿慶、黃鼎文均會參與產品規劃程序之事實。
2、坦承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內含有中藥材，且當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緝前就已經知悉前開產品遭判定為藥品，惟仍持續販賣至113年12月才將產品下架，待下架後仍於114年1月間將偽藥產品私下銷售予親友之事實。
3、供稱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另外由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一樣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之事實。
4、坦承於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被認定為藥品後，在香港架設Ladyherbs網站，將我國消費者引導至Ladyherbs網站下單，再將偽藥產品寄回國內，以此規避相關法規，並有成功以前開方式將產品售出之事實。
5、坦承於113年11月28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緝時，給予之收執聯上有明確寫涉犯藥事法第83條之事實。



		㈢

		被告黃鼎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39頁至第50頁、第67頁至第83頁、第303頁至第318頁、第335頁至第338頁）

		1、坦承於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負責行銷業務，並有參與經營之事實。
2、坦承對外銷售時有表示「愛小月」產品可幫助排除惡露，「月經調理」產品可協助紓緩經前症候群，並於113年年初就已經衛生局告知此種用字涉及影射療效之事實。
3、坦承於113年11月28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緝前就已經知道「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但因為前開產品之營業額不少，故未即時下架，直至113年12月19日才將產品下架之事實。
4、坦承有依被告白凱文指示將載有炙甘草成分之相關產品標示下架，因炙甘草並非藥食同源所列舉之中藥材，並在將產品標示移除後繼續販售相關偽藥產品之事實。
5、坦承於113年12月19日將產品下架後，仍有私下將【愛小月】產品組合販售予朋友之事實。
6、坦承有將公家機關之IP位置封鎖使政府機關人員無法觀覽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銷售網站之事實。



		㈣

		證人即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科長謝采蓓於偵查中之證述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551頁至第557頁）

		證稱「淨化精萃」、「舒孅精萃」為生化湯基準方之加減方，「養氣精萃」、「補身精萃」、「美妍精萃」則為十全大補湯基準方之加減方，均屬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之事實。



		㈤

		1、證人陳慧娟於偵查中之證述
2、證人張皓翔於偵查中之證述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273頁至第285頁）

		證稱「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是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所製造，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調味，且在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始販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前，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經透過天一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多年之事實。



		㈥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藥物食品化妝品檢查紀錄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43頁至第48頁）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有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查緝，並在紀錄表上明確記載涉犯藥事法第83條，且被告白凱文當天有在現場之事實。



		㈦

		1、衛生福利部113年11月19日衛部中字第1130150235號函文1份（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59頁至第61頁）
2、衛生福利部114年5月23日衛部中字第1140121574號函文1份（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317頁至第325頁）

		認定「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均為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之事實。



		㈧

		「可同時提供食品使用之中藥材」品項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77頁至第79頁）

		「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內含有之當歸、川芎、桃仁、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炙甘草、黨參、肉桂、人參均非藥食同源之中藥材之事實。



		㈨

		1、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銷售畫面擷圖28張（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83頁至第111頁）
2、MOMO購物網頁面截圖14張（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177頁至第191頁）
3、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文章頁面及DCARD業配文擷圖16張（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17頁至第632頁）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有透過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事實。
2、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有透過MOMO販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事實。
3、於【愛小月】產品組合之銷售頁面訂定服用「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順序、天數，制定出15日、30日之療程之事實。
4、於【月經調理】產品組合之銷售頁面訂定服用「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順序、時機之事實。
5、於文章中表示「淨化精萃」還有益母草可協助「排除產後瘀血」，並表示【愛小月】產品可協助排惡露之事實。



		㈩

		「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產品資料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126頁至第139頁）

		1、「淨化精萃」藥液含有「當歸、川芎、丹參、赤芍、益母草、乾薑、炙甘草」等中藥材之事實。
2、「養氣精萃」藥液含有「當歸、川芎、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黨參、肉桂、人參」等中藥材之事實。
3、「補身精萃」藥液含有「黃耆、白朮、黨參、熟地黃、當歸、芍藥、茯苓、川芎、桂枝、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黃精」等中藥材之事實。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數檢驗報告書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95頁）

		「舒孅精萃」中實際含有之中藥材成分為「桃仁」，惟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外之產品標示卻刻意記載為「核桃仁」，以謊稱此為食品而非中藥材成分之事實。



		

		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擷圖35張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卷第391頁至第463頁）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知悉如遭衛生福利部判定產品為藥品須直接停售之事實。
2、苗栗縣政府衛生局於113年10月30日即告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已經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判定為藥品之事實。
3、被告白凱文於113年11月21日要求將含有「炙甘草」產品資訊之相關內容均撤下之事實。
4、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檢警查封所有偽藥產品前將產品自倉庫移出，並在知悉相關產品遭判定為藥品後，透過架設香港Ladyherbs網站，再引導我國消費者至Ladyherbs網站下單，並將偽藥產品寄回國內，試圖規避在我國銷售偽藥一事，且有成功以此方式銷售至我國國內之事實。
5、被告朱耿慶、黃鼎文在知悉相關產品遭判定為藥品後，仍有分別於114年1月8日及114年2月3日銷售偽藥產品給親友之事實。
6、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透過不詳方式取得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藉以將我國政府機關之IP封鎖，使調查受阻，同時將可瀏覽官方網站之消費者引導至Ladyherbs網站繼續販售偽藥產品之事實。



		

		自113年11月28日起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官方網站、MOMO及蝦皮銷售含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產品之銷售統計資料1份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卷第529頁至第545頁）

		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後仍持續販售至113年12月19日始下架，期間之偽藥產品銷售額共166萬4,410元之事實。



		

		1、透過本署電腦及個人手機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之過程錄影檔
2、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卷第547頁至第554頁）

		透過本署電腦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便隨即遭跳轉封鎖，禁止進入該網站；惟透過個人手機進入同一網站即可順利瀏覽網站內容之事實。







二、核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販賣偽藥罪嫌。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就上開犯行間，均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均論以共同正犯。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係基於單一之販售偽藥決意，而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侵害者均為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可謂薄弱，依照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從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請均依接續犯一罪論處。又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朱耿慶因執行業務，並以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對外販售偽藥，涉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罪，故就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請依藥事法第87條規定科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所定之10倍以下之罰金。
三、請審酌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後即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業經衛生福利部判定屬於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並知悉前開產品均未依法申請藥品許可證，故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定義之偽藥，惟仍不願即時下架，而繼續將前開產品販售予消費者，甚至透過架設香港網站之方式，透過海外網站之名義在我國國內繼續銷售偽藥，以嘗試規避藥事法之相關規範，更藉由屏蔽政府機關IP位置之方式阻撓檢警及行政單位調查其等犯行，以利其等繼續從事本案違法行為，顯見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犯後不知悔改，視我國國民健康為無物，為其等個人私利持續販售偽藥予我國民眾。惟於偵查中，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終坦承犯行，知所悔誤，並已於偵查中繳回本案全數之犯罪所得166萬4,410元，此有匯款單1紙在卷可證。遂請考量前開一切情狀，對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量處適當之刑。
四、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後透過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MOMO及蝦皮銷售含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產品，所獲得之犯罪所得166萬4,410元已扣案，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另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生產前開產品及所生之其餘費用，依刑法第38條之1於其立法理由中已揭示之「總額原則」，故認不應予以扣除，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檢　察　官　吳啟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李佳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藥事法第87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第 82 條至第 86 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
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
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9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白凱文







選任辯護人  廖沅庭律師

被      告  黃鼎文







選任辯護人  胡東政律師

被      告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朱耿慶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世偉律師

            翁偉倫律師

            李宇洋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第17886號、第21328號），因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自白犯罪（114年度審訴字第4005號），本院認宜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黃鼎文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二、白凱文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三、朱耿慶共同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

四、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販賣偽藥罪，處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　　

貳、沒收部分：

一、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均沒收。

二、已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陸拾陸萬肆仟肆佰壹拾元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另應補充增列「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審訴字卷第97頁）；暨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㈦2、所載頁數「第317至325頁」應予更正為「第917至925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之依據：

　㈠按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一、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公定之國家處方集，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藥事法第6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製造、輸入藥品，應將其成分、原料藥來源、規格、性能、製法之要旨，檢驗規格與方法及有關資料或證件，連同原文和中文標籤、原文和中文仿單及樣品，並繳納費用，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本法所稱偽藥，係指藥品經稽查或檢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者。藥事法第39條、第2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一愛公司）販售之「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均為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此有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暨衛生福利部民國113年11月19日衛部中字第1130150235號函、114年5月23日衛部中字第1140121574號函在卷可憑（見他字第265號卷第59至61頁、第917至925頁）；又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被告天一愛公司檢查，並於檢查紀錄表上明確記載涉犯藥事法第83條，交由被告白凱文簽名等節，業據被告白凱文於警詢中供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33頁），並有藥物食品化妝品檢查紀錄表附卷可稽（見他字第265號卷第43至44頁）。此外，被告黃鼎文、白凱文、朱耿慶均已知悉上開產品經判定為藥品一節，業據渠等於偵查中供認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89頁、第493至494頁、第498頁），是渠等知悉上開產品係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之偽藥。渠等並未即時下架，接續以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售偽藥產品。是核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販賣偽藥罪。另被告朱耿慶行為時係被告天一愛公司之負責人一節，業據被告朱耿慶坦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4頁），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在卷可佐（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335頁）。是被告朱耿慶因執行業務而犯販賣偽藥罪，被告天一愛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7條規定科以同法第83條第1項所定10倍以下之罰金。

　㈢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多次販賣偽藥行為，主觀上係出於單一犯意而為之，客觀上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妥當，均依接續犯以一罪論處。　

　㈣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三人均無前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供參，素行良好。惟渠等經衛生單位查緝告知上開產品屬偽藥，卻未即時下架，仍以被告朱耿慶擔任代表人之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賣偽藥，損及我國藥品管理，更藉由屏蔽政府機關IP位置之方式阻撓檢警及行政單位調查，均應予非難；併考量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犯行，於偵查中已繳回犯罪所得（詳後述）；併參以被告朱耿慶自述學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無收入，已婚，育有1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白凱文自述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從事零售業，無收入，已婚，育有1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黃鼎文自述學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無業，已婚，育有2名幼子，需扶養雙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訴字卷第99至100頁）；暨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犯罪所生危害、所得利益等一切情狀，爰就被告四人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㈥緩刑：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節，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考，渠等均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嗣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犯行，並已繳回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是本院認渠等經此罪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而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2、又為促使渠等能記取教訓，建立遵守法治之觀念，本院認於緩刑宣告外，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上開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分別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15萬元。倘違反上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緩刑之宣告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前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復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再若查獲之偽藥或禁藥未經行政機關依藥事法第79條第1項規定為沒入銷燬，則依刑法第38條規定宣告沒收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73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分述如下：

　㈠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以被告天一愛公司名義販賣偽藥之所得共計166萬4,410元一節，業據被告黃鼎文、白凱文、朱耿慶於偵查中供承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90頁、第494頁、第498頁），此乃渠等與被告天一愛公司犯罪所得。上開犯罪所得於偵查中已全數繳回，此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查（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559至561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沒收。

　㈡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物，為被告天一愛公司所有，且為其代表人即被告朱耿慶與被告白凱文、黃鼎文供販賣偽藥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3項前段規定沒收。　　

　㈢至扣案如附表編號二、四、五所示之物，並非違禁物，其中附表編號二、五所示之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部分，雖為被告白凱文、黃鼎文所有、供渠等討論偽藥之販售事宜、架設銷售網站等節，業據被告白凱文、黃鼎文於偵查中供述在卷（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496至497頁、第492至493頁），與本案有相關，惟尚無證據證明係直接供本件販賣偽藥所用之物；另其他編號所示之物，亦無證據證明屬供本案犯罪所用或所得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啟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瑞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法　官　葉詩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琛琛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編號及扣押物品名稱 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 備註 一 1-1：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39盒 1-2：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0盒 2-1：經中舒孅精粹EX共40盒 2-2：經中舒孅精粹EX共5盒 3-1：愛好孕漢方備孕調理精粹EX共4盒 4-1：愛小月漢方產後調理精粹EX共53盒 4-2：愛小月漢方產後調理精粹EX共5盒 5-1：愛月內漢方草本坐月子30日調理組合4盒 6-1：月經調理sample共127組 6-2：月經調理sample共24組　　 7-1：補身精粹320包 7-2：補身精粹24包 8-1：經中舒孅精粹EX共3034包 8-2：經中舒孅精粹EX共80包　 9-1：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340包 9-2：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90包　 10-1：淨化精粹280包 10-2：淨化精粹24包　 11-1：養氣精粹301包 11-2：養氣精粹24包　 白凱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21至123頁、第141至147頁）。 二 12：天一愛公司開帳轉帳傳票2箱 13：天一愛公司營運文件1箱 14：Mac 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台（序號：G209P34R72） 15：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台（序號：HXK33TPF9） 16：會計資料光碟2片 17：白凱文筆記型電腦取證光碟1片 18：公司筆記型電腦取證光碟1片　 19：I-Phone 14Pro 行動電話1支（含SIM卡0000000000號） 同上 同上 三 1：月經調理體驗組1497包 2：愛月內1盒 3：經中.舒孅精萃EX共109盒 4：經前經後美妍精粹EX共111盒 5：NEW【愛小月】51盒 6：NEW【愛好孕】1盒 7：愛小月1盒  楊彥杰 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11頁、第169至173頁）； ⑵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扣押物品代保管條（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63至165頁）。 四 8：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庫清單1張 9：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出貨歷程及天一愛2024合約報價電子檔（存在隨身碟）1個 同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11頁） 五 1：Samgsung S24 Ultra、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 2：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含充電線1組）1台 黃鼎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第21328號卷第133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

114年度偵字第17886號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

　　被　　　告　白凱文　　選任辯護人　簡榮宗律師　　　　　　　　顏宏律師　　　　　　　　潘彥安律師　　被　　　告　黃鼎文　　選任辯護人　王韋傑律師　　　　　　　　吳維雅律師　　被　　　告　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朱耿慶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翁偉倫律師　　　　　　　　陳世偉律師　　　　　　　　李宇洋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臺灣中藥典係經我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固有典籍，如相關中藥製品之成分與固有典籍中所記載之各藥帖之基準方成分相同，即屬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品。如相關中藥製品之成分與固有典籍中所記載之各藥帖之基準方成分有所不同，屬於原先固有典籍基準方之加、減方時，則須進一步判斷該藥品變動之藥材種類比例。如該藥品變動之藥材成分未達基準方藥材種類占比之2分之1以上，則屬中藥基準方之加減方，將直接遭判定為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品；如該藥品變動之藥材成分達基準方藥材種類占比之2分之1以上時，需進一步判斷中藥在該產品中之比例，以認定是否屬於藥事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之藥品。另若該產品係將中藥材加上雞、鴨、魚等肉類食材進行燉煮，則屬於食補之範圍，並不受我國藥事法之管理。

二、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自民國111年10月7日起，透過陳慧娟取得【愛小月】產品組合內之「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及【月經調理】產品組合內之「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成分及比例後，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以增加產品之適口性；另外由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一樣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以增加產品之適口性。待「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製作完畢後，由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透過黃鼎文申設之非爾沃整合行銷有限公司架設之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及MOMO、PCHome、蝦皮等管道銷售予消費者，並於【愛小月】之產品銷售及介紹頁面中要求消費者須按照一定之療程順序飲用，同時向消費者宣稱飲用後可協助小產之女性將惡露（惡露係指產後陰道所排出的分泌物，含有子宮裡的胎盤碎片、血球、胎膜、胎便或毛髮等）排乾淨之醫療效能；另於【月經調理】之產品銷售及介紹頁面中亦要求消費者須按照一定之療程順序飲用，始可達調理月經之功效。

三、依「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外包裝所記載之藥液成分內容及衛生福利部所鑑定之結果，「淨化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丹參、赤芍、益母草、乾薑、炙甘草」等中藥材成分；「養氣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黨參、肉桂、人參」等中藥材成分；「補身精萃」之藥液中含「黃耆、白朮、黨參、熟地黃、當歸、芍藥、茯苓、川芎、桂枝、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黃精」等中藥材成分；「舒孅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赤芍、桃仁、乾薑、炙甘草、益母草」等中藥材成分；「美妍精萃」之藥液中含「當歸、川芎、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甘草、紅棗、枸杞、肉桂、人參」等中藥材成分。而依臺灣中藥典之記載，生化湯之基準方為「當歸、川芎、桃仁、黑薑、炙甘草」；十全大補湯之基準方為「茯苓、白朮、人參、熟地黃、白芍、炙甘草、黃耆、肉桂、當歸、川芎、生薑、大棗」，「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經衛生福利部依前開標準判定後認為，「淨化精萃」、「舒孅精萃」均為生化湯基準方之加減方，「養氣精萃」、「補身精萃」、「美妍精萃」則均為十全大補湯基準方之加減方，均屬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

四、衛生福利部遂於113年11月間透過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發文予非爾沃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要求將「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下架，同時告知前開商品均應依藥事法之相關規定進行管理。嗣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又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2樓之辦公室內進行查緝，並於檢查紀錄表上明確記載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違反藥事法第83條販賣偽藥之規定。惟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業經衛生福利部認定為藥事法所定義之藥品，且知悉前開產品均未依藥事法第39條及相關規定申請藥品許可證，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定義之偽藥後，仍共同基於販賣偽藥之犯意聯絡，繼續透過官方網站及MOMO、PCHome、蝦皮等管道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且為避免遭檢、警及行政機關查緝，透過不詳管道取得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資訊，透過屏蔽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以阻止相關執法人員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官方網站調查其等是否有繼續銷售偽藥產品，直至113年12月19日始將「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全數下架，惟於此期間內共已銷售高達新臺幣（下同）166萬4,410元之偽藥產品。

五、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朱耿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14年度偵字第17886號卷第5頁至第16頁、第23頁至第37頁、第107頁至第120頁、第139頁至第143頁） 1、供稱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由伊負責融資財務業務，被告白凱文負責公司營運，被告黃鼎文則負責行銷，惟公司內產品販售之決策伊、被告白凱文及黃鼎文均會參與之事實。 2、坦承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濃縮液內含有中藥成分，而「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配方是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且在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始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前天一藥廠就已經銷售前開產品多年之事實。 3、坦承伊與被告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底就已經陸續接到各地衛生局之函文，且在苗栗縣政府衛生局之函文中就已經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惟仍持續販售至113年12月19日始將產品下架，並於114年1月後還有私下將偽藥產品銷售予親友之事實。 ㈡ 被告白凱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33頁至第645頁；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6頁至第19頁、第303頁至第318頁、第345頁至第349頁） 1、坦承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由被告朱耿慶擔任代表人，處理行銷、人事業務；被告黃鼎文負責行銷業務；伊則負責生產、客服、通路等業務，且伊及被告朱耿慶、黃鼎文均會參與產品規劃程序之事實。 2、坦承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內含有中藥材，且當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緝前就已經知悉前開產品遭判定為藥品，惟仍持續販賣至113年12月才將產品下架，待下架後仍於114年1月間將偽藥產品私下銷售予親友之事實。 3、供稱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另外由恒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製造「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藥液，待藥液製作完畢後，一樣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將果汁濃縮液添加進藥液內之事實。 4、坦承於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被認定為藥品後，在香港架設Ladyherbs網站，將我國消費者引導至Ladyherbs網站下單，再將偽藥產品寄回國內，以此規避相關法規，並有成功以前開方式將產品售出之事實。 5、坦承於113年11月28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緝時，給予之收執聯上有明確寫涉犯藥事法第83條之事實。 ㈢ 被告黃鼎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39頁至第50頁、第67頁至第83頁、第303頁至第318頁、第335頁至第338頁） 1、坦承於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負責行銷業務，並有參與經營之事實。 2、坦承對外銷售時有表示「愛小月」產品可幫助排除惡露，「月經調理」產品可協助紓緩經前症候群，並於113年年初就已經衛生局告知此種用字涉及影射療效之事實。 3、坦承於113年11月28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緝前就已經知道「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但因為前開產品之營業額不少，故未即時下架，直至113年12月19日才將產品下架之事實。 4、坦承有依被告白凱文指示將載有炙甘草成分之相關產品標示下架，因炙甘草並非藥食同源所列舉之中藥材，並在將產品標示移除後繼續販售相關偽藥產品之事實。 5、坦承於113年12月19日將產品下架後，仍有私下將【愛小月】產品組合販售予朋友之事實。 6、坦承有將公家機關之IP位置封鎖使政府機關人員無法觀覽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銷售網站之事實。 ㈣ 證人即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科長謝采蓓於偵查中之證述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551頁至第557頁） 證稱「淨化精萃」、「舒孅精萃」為生化湯基準方之加減方，「養氣精萃」、「補身精萃」、「美妍精萃」則為十全大補湯基準方之加減方，均屬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之事實。 ㈤ 1、證人陳慧娟於偵查中之證述 2、證人張皓翔於偵查中之證述 （114年度偵字第13315號卷第273頁至第285頁） 證稱「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藥液是由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所製造，再將藥液送至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調味，且在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始販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前，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經透過天一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多年之事實。 ㈥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藥物食品化妝品檢查紀錄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43頁至第48頁）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有於113年11月28日前往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查緝，並在紀錄表上明確記載涉犯藥事法第83條，且被告白凱文當天有在現場之事實。 ㈦ 1、衛生福利部113年11月19日衛部中字第1130150235號函文1份（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59頁至第61頁） 2、衛生福利部114年5月23日衛部中字第1140121574號函文1份（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317頁至第325頁） 認定「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均為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之事實。 ㈧ 「可同時提供食品使用之中藥材」品項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77頁至第79頁） 「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內含有之當歸、川芎、桃仁、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炙甘草、黨參、肉桂、人參均非藥食同源之中藥材之事實。 ㈨ 1、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銷售畫面擷圖28張（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83頁至第111頁） 2、MOMO購物網頁面截圖14張（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177頁至第191頁） 3、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文章頁面及DCARD業配文擷圖16張（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17頁至第632頁）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有透過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銷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事實。 2、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有透過MOMO販售「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事實。 3、於【愛小月】產品組合之銷售頁面訂定服用「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之順序、天數，制定出15日、30日之療程之事實。 4、於【月經調理】產品組合之銷售頁面訂定服用「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順序、時機之事實。 5、於文章中表示「淨化精萃」還有益母草可協助「排除產後瘀血」，並表示【愛小月】產品可協助排惡露之事實。 ㈩ 「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產品資料表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126頁至第139頁） 1、「淨化精萃」藥液含有「當歸、川芎、丹參、赤芍、益母草、乾薑、炙甘草」等中藥材之事實。 2、「養氣精萃」藥液含有「當歸、川芎、黃耆、芍藥、熟地黃、茯苓、白朮、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黨參、肉桂、人參」等中藥材之事實。 3、「補身精萃」藥液含有「黃耆、白朮、黨參、熟地黃、當歸、芍藥、茯苓、川芎、桂枝、炙甘草、大紅棗、枸杞子、黃精」等中藥材之事實。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數檢驗報告書1份 （114年度他字第265號卷第695頁） 「舒孅精萃」中實際含有之中藥材成分為「桃仁」，惟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外之產品標示卻刻意記載為「核桃仁」，以謊稱此為食品而非中藥材成分之事實。  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擷圖35張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卷第391頁至第463頁） 1、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知悉如遭衛生福利部判定產品為藥品須直接停售之事實。 2、苗栗縣政府衛生局於113年10月30日即告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已經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判定為藥品之事實。 3、被告白凱文於113年11月21日要求將含有「炙甘草」產品資訊之相關內容均撤下之事實。 4、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檢警查封所有偽藥產品前將產品自倉庫移出，並在知悉相關產品遭判定為藥品後，透過架設香港Ladyherbs網站，再引導我國消費者至Ladyherbs網站下單，並將偽藥產品寄回國內，試圖規避在我國銷售偽藥一事，且有成功以此方式銷售至我國國內之事實。 5、被告朱耿慶、黃鼎文在知悉相關產品遭判定為藥品後，仍有分別於114年1月8日及114年2月3日銷售偽藥產品給親友之事實。 6、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透過不詳方式取得我國政府機關之IP位置，藉以將我國政府機關之IP封鎖，使調查受阻，同時將可瀏覽官方網站之消費者引導至Ladyherbs網站繼續販售偽藥產品之事實。  自113年11月28日起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官方網站、MOMO及蝦皮銷售含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產品之銷售統計資料1份 （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卷第529頁至第545頁） 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遭判定為藥品後仍持續販售至113年12月19日始下架，期間之偽藥產品銷售額共166萬4,410元之事實。  1、透過本署電腦及個人手機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之過程錄影檔 2、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114年度偵字第21328號卷第547頁至第554頁） 透過本署電腦進入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便隨即遭跳轉封鎖，禁止進入該網站；惟透過個人手機進入同一網站即可順利瀏覽網站內容之事實。 

二、核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販賣偽藥罪嫌。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就上開犯行間，均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均論以共同正犯。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係基於單一之販售偽藥決意，而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侵害者均為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可謂薄弱，依照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法律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從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請均依接續犯一罪論處。又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朱耿慶因執行業務，並以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對外販售偽藥，涉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罪，故就被告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請依藥事法第87條規定科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所定之10倍以下之罰金。

三、請審酌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後即知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等產品業經衛生福利部判定屬於藥事法第6條第1款所定義之藥品，並知悉前開產品均未依法申請藥品許可證，故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定義之偽藥，惟仍不願即時下架，而繼續將前開產品販售予消費者，甚至透過架設香港網站之方式，透過海外網站之名義在我國國內繼續銷售偽藥，以嘗試規避藥事法之相關規範，更藉由屏蔽政府機關IP位置之方式阻撓檢警及行政單位調查其等犯行，以利其等繼續從事本案違法行為，顯見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犯後不知悔改，視我國國民健康為無物，為其等個人私利持續販售偽藥予我國民眾。惟於偵查中，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終坦承犯行，知所悔誤，並已於偵查中繳回本案全數之犯罪所得166萬4,410元，此有匯款單1紙在卷可證。遂請考量前開一切情狀，對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量處適當之刑。

四、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於113年11月28日後透過天一愛本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MOMO及蝦皮銷售含有「淨化精萃」、「養氣精萃」、「補身精萃」、「舒孅精萃」、「美妍精萃」之產品，所獲得之犯罪所得166萬4,410元已扣案，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另被告朱耿慶、白凱文、黃鼎文生產前開產品及所生之其餘費用，依刑法第38條之1於其立法理由中已揭示之「總額原則」，故認不應予以扣除，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檢　察　官　吳啟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李佳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 1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藥事法第87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第 82 條至第 86 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

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

罰金。

 



